
阳新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1 章明 男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章明，男，汉族，1976年出生，专科学历。历任县水利局水土

保持监督站崩山水保站站长，县水利局二级单位水土保持监督站站长，

兴国镇、城东新区管委会、城北经济开发区水利服务中心主任，阳新

县鑫源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阳

新县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4年 11月任阳

新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信息披露事务

负责人。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关于人事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及公司领导班子分工调整，

任命张振华同志为阳新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并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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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同时，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为张振华同志，联

系电话：0714-7395107。

（三）新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1 张振华 男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张振华，男，1982年 1月生，本科学历。历任阳新县人社局干

部，阳新县纪委干部，阳新县洋港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阳新县白沙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率洲管理区（军垦农场）党委副书记， 阳

新县洋港镇人大主席，阳新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现任阳新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人员变动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要求。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人员变更事宜已完成工商备案登记手续。

二、影响分析

上述人事变动系正常调整，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

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人事变动不会对本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

性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法律规定和公

司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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